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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 函

聯絡地址 : 10462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 267 號 7樓

傳真: (02)8502-5353 
聯絡電話 (02)5577-5518#6026 
聯絡人:曾偉智

受文者: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中職組)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2 日

發文字號:仁字第 111011 號

速別:最迷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件﹒如主智

主告:檢送 貴署指導本會辦理 r 112 年中小學作文比賽」實施計

畫 l 份，請惠予轉知各縣市政府，並鼓勵所屬學校踴躍報

名參加，復如說明，請 查照 。

言兌明 : 

一、依據 111 年 11 月 30 日召開 112 年度 「財團法人溫世仁文

教基金會中小學作文比賽」各直轄市、縣(市)協調會議

決議辦理 。

二、為配合 貴署推廣閱讀與提升學生語文素養之教育政策，

本會自 94 年起持續舉辦中小學作文比賽至今，除鼓勵高中

職、園中小加強語文教育，以提升學生之閱讀興趣與寫作

能力外，並期望藉此活動積極推廣本會培養學生做人處世

與服務特質，俾涵養其具備精緻服務人才的底蘊 。

三、本競賽靜、公益性質之文教活動，請 貴署援例函轉所附實

施計畫至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國立國中小、公私立高中

職，並鼓勵學校、師生踴躍參賽 。

正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圈中小組)、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中職組)

副本 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溫療衛



財聞法人溫世千二文教基金會

112 年中小學作文比賽實施計畫

暈、緣起及目的
一、配合教育部推廣閱該與提升學生語文素揍，鼓勵中小學加強語文教育，俾提

升學生之閱讀興趣與寫作能力。

二、依據主辦單位深耕文化教育之重點發展方向與「培育精緻服務人才」的理念，

籍由比賽推廣做人處世與服務特質，以涵養新服務人才的底、益。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混世仁文教基金會

三、協辦單位: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

四、承辦學校:北 l 區一臺北市大安還建安國氏小學

拳、辦理方式

北 2 區一新竹市東區采囡囡氏小學

中 區一臺中市潭子區僑忠國民小學

南 l 區 嘉義市西區興嘉國民小學

南 2 區 高雄市鳳山區鳳山國民小學

堂蘭區一宜鵑縣宜蘭市光復國民小學

花蓮區一花蓮絲花蓮市明廉國民小學

牽東區一臺泉縣查采市光明國民小學

澎湖區一澎湖縣、馬公市文光國民小學

金門區一金門縣金城鎮中正因氏小學

馬祖區 連江縣立中正國民中小學

一、競賽類別:散文類。

二、參加資格及分組:

(一)資格:就讀公私立高中職與國中、國小之在籍學生(不合國小一、二年級學

生，亦不令補校學生、進修學校學生、五專前三年學生)。

(二)分組:

1.國小中年級組(三、四年級學生)。

2. 國小高年級組(五、六年級學生)。

3. 函中組(七、八、九年級學生)。

4.高中職組(十、十一、十二年級學生)。



三、競賽流程:

(一)初賽:

1.由各參賽學校自訂辦法辦理校內初賽，遴選優秀學生作品參加地區複賽。

2.每校各組提報作品參加地區複賽之最高篇數如下:

國小組

中年級組 高年級組
函中組

15 15 15 

(二)複賽:

1 複賽寫作題目:

(1)國小中年級組:疫情下的學習與生活。

(2)國小高年級組:線上學習甘苦談。

(3)園中組:愛在疫情漫延峙。

(4)高中職組:在疫情中活出自我。

高中職組

15 

每篇散文字數:國小紐約 600 字，函中紐約 1 ，200 字，高中職紐約 1 ，500 字。

2.各參賽學校參加複賽之作品應使用本活動網站(http://write.saylingwen.org)

下載參賽稿紙，採直式直書(吉青見附件 1) ，使用正體字親筆書寫(使用黑色

原子筆或鋼筆最佳，避免使用墨色太淡或太細之筆書寫，不得打字或影印) , 

並以制式格式標上文章名稱(空四格寫題目)。

3.複賽報名日期:自 112 年 2 月 27 日(星期一)起至 3 月 29 日(星期三)止，以

各參賽學校為單位進行線上報名(恕不受理個人報名)。

4.請各參賽學校還派一位老師作為報名承辦人，至活動網站依指示報名作業。

(1)完成學生個人基本資料輸入，取得作品編號後，言青列印「作品編號」裁

切後盎互支於作品右上角(如附件一範例，參賽作品如超過 l 頁以上者務必每

頁貼上編號，稿件上切勿書寫校名、班級和學生姓名)。

(2)參賽複賽作品採線上評審作業，請將作品依.~、活動網站說明之指定格式

完成掃描後，上傳作品檔案。

(3)參賽學校須將網站系統自動產生之報名資料清冊用 fp後於 112 年 3 月 29

日(星期三)前掃描上傳，才算完成報名手續。

(4)報名承辦人 Email 信箱為重要聯絡管道，請使用常用 Email 信箱作為報

名承辦人之帳號申請，以利完成報名作業。

(5)若為今年度新任報名承辦人，言青於活動網站申請成為該校承辦人，若為

原 jf<..辨人則不需要重複申請，使用原帳號密碼登入即可。若有疑問，請洽

主辦單位聯絡人。

5.比賽分區:分為 11 區 22 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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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 1 區一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

(2) 北 2 區 新竹縣、新竹市、苗果縣、。

(3) 中 區一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 o

(4) 南 l 區一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

(5) 南 2 區一臺南市、高雄市、屏泉縣、。

(6) 宜藺區一宜蘭早在。

(7) 花蓮區一花蓮縣、。

(8) 臺東區一臺泉縣、 o

(9) 澎湖區一澎湖縣。

(10) 金門區一金門縣。

(11) 馬祖區一連江縣。

6.由主辦單位遴聘專家就所有參與複賽作品進行評審，擇優錄取進入決賽。

各區錄取名額如下:

分區
國小組

園中 f丑
中年級組

高中職組
高年級組

北 l 區 195 195 235 

北 2 區 90 90 70 
中 區 120 120 185 

南 1 hl主 105 105 120 

南 2 區 140 140 185 

宜蘭區 60 60 50 
依複容結果，前 500

花蓮區 90 90 50 
名取得決賽資格

臺采區 60 60 50 
澎湖區 60 60 25 

金門區 45 45 20 

馬祖區 30 30 20 
小吉十 995 995 1,010 500 
合計 3,500 

※以上入園名審員得依各區實際參賽人數及作品水準進行調整。

7.成績公布:

(1)公布日期: 112 年 4 月 14 日(星期五)。

(2)評選結果之名單公布於活動總站，請各參賽學校原報名老師與參賽學生

自行上網查看成績。

(三)決賽:

1.凡 112 年中小學作文比賽複賽獲得入園， ~p取得報名 112 年決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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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 年決賽報名日期:自 112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一)起至 112 年 5 月 10 日(星

期三)止，請各參賽學校報名承辦老師於 112 年 5 月 10 日(星期三)前至活

動網站確認是否參加決賽，並辦理線上報名。線上報名完成後請列 fp報名

資料清冊，完成用印後於 112 年 5 月 10 日(星期三)前掃描上傳，才算完成

報名手續 o

3.決賽參賽證不另寄發，各參賽學校可於 112 年 5 月 29 日(星期一)至活動網

站自行列印「參賽證J' 於賽前交予參賽學生，決賽當日童音攜帶參賽證及學

生證;健係卡，俾利決賽報到作業之進行。

4.決賽採現場親筆寫作方式辦理。

5.決賽日期:

日期 決賽寫作時間

112 年 6 月 3 日

(星期六)
10 : 30 - 12 : 00 

參加決賽對象

112 年複賽獲得

決賽入園者

決賽報到時間:參賽學生請於上午 10 時 10 分前依指示前往考場完成報到

入座， 10 特別分後不受理報到，請參賽學生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到並遵

守賽場規則。

6.決賽地點:

(1)國中、國小組:

CD北 l 區: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 2 段 99 號)

電話: 02-27077119 轉 800 '傳真: 02-27081316 。

@北 2 區:新竹市東區采囡囡氏小學(新竹市東區圈後街 25 號)

電話: 03-5712496 轉 8602 '傳真: 03-5726581 0 

@中 區:臺中市;車子區僑忠國民小學(臺中市i車子區中山路 2 段 31 號)

電話: 04-25324740 轉 102 '傳真: 04ω25317294 。

@南 l 這:嘉義市西區興嘉國民小學(嘉義市西區重慶路 51 號)

電話: 05-2860885 轉 110 '傳真:肘-2363370 0 

@南 2 區:高雄市鳳山區鳳山圈氏小學(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 231 號)

電話: 07間2624772 轉 21 '傳真: 07-7476360 。

@宜蘭區:宜蘭縣、宣蘭市光復國民小學(宜蘭布泰山路 60 號)

電話: 03姐9322077 轉 1831 '傳真: 03-9358642 。

@花蓮區:花蓮縣、花蓮市明廉國民小學(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 903 號)

電話: 03-8569088 轉 11 ，傳真: 03-8561537 。

@臺東區:臺泉縣、臺東市光明國民小學(臺東縣、臺東市中與路 2 段 150 巷 29

弄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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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0帥-226304 轉口，傳真: 089-220431 0 

@澎湖區:澎湖縣馬公市文光國民小學(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 450 號)

電話: 06-9264181 轉 21 '傳真 :0ι9268412 。

@金門區:金門將、金城鎮中iE.閻氏小學(金門縣金城鎮珠浦北路 38 號)

電話: 082-325645 轉口，傳真: 082-324517 。

。馬祖區:連江縣立中正國民中小學(連江縣南竿鄉馬祖村 4 號)

電話: 0836-22196 轉 404 '傳真: 0836-26371 。

(2)高中職組:取得決賽資格的高中職組學生依各參賽學校所在縣、市(如上述

分區) ，至該區的決賽地點學校參與寫作比賽。

7.寫作題目:在比賽問始時，於每一競賽場現場公布。

8.參加決賽寫作的學生一律使用主辦單位提供之稿紙撰寫，恕不補發;書寫用

筆由參賽學生自備(避免使用墨色太淡或太細之筆書寫，使用黑色原子營或

鋼筆最佳) ，若寫作時須使用透明書寫軟墊板(長 60x寬 42 公分) ，請學生自

行攜帶;不得攜帶字典或工具書，可使用修正液(帶)。

9.評審:各區參賽作品於決賽後統一集中至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由主

辦單位聘請專家進行評審。

10.評分標準:

(1)內容與思想:占到%。

(2)結構與修辭﹒占 40% 。

(3)書法與標點:占 10% 。

11.成績公布:

(1)公布日期: 112 年 6 月 14 日(星期三)。

(2)評選結果之名單公布於活動網站。

12.錄取名額及獎勵辦法:

(1)個人獎:

等、\提名也 \額\垃\ 別,\ 國小組
閩中 f且 高中月我主且

中年級組 高年級組

特俊 6 7 8 5 

優等 10 15 15 8 

甲等 20 25 25 15 

佳作 20 25 25 15 

入選 若干名 若干名 若干名 若干名

※以上名額得依參賽人數及作品水準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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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學生
獎狀

獎金(新台幣)

12，000 元
發給得獎學生

及指導老師獎

7，000 元 狀乙禎 o

3 ，000 元
發給得獎學生

1 ，500 元
獎狀乙慎。

無



※得獎學生之指導教師由其服務學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

核辦法規定，本權貴給予敘獎。

(2)國體獎:

C國中、國小組:

甲.報名參與複賽的學校， 1 件作品可得 l 分，本主頁函小中年級組、國小

高年級組與函中組等學校，每組最高可得 15 分。

乙.學生參與決賽獲「特優」者、學校可得 7 分， 1優等 J 6 分， 1 甲等」

5 分， 1佳作 J 4 分;若學校有 2 名學生向時獲得「特優」、則該校可

得 14 分，以此類推。

頒給上述合計積分較高之國小前 6 名學校(同校中、高年級之國小積分合

併計算)、圈中前 3 名學校，每校各得獎勵金新台幣 10 萬元，作為的積推

廣活動之用;另發給獲獎學校各得獎座乙座，請得獎學校派代表出席頒獎

典禮領取。

@高中職組:

甲.報名參與投賽的學校， 1 件作品可得 1 分，本主頁每校最高可得 15 分。

乙.學生參與決賽獲「特優」者、學校可得 7 分， 1優等 J 6 分， 1 甲等」

5 分， 1佳作 J 4 分;若學校有 2 名學生同時獲得「特優」、貝1)該校

可得 14 分，以此類#.。

頒給上述合計積分較高之前 3 名學校，各得獎勵金新台幣 10 萬元，用於

獎助學校作為推廣閱讀與強化寫作力之用;另發給獲獎學校各得獎座乙

座，言青得獎學校派代表出席頒獎典禮領取。

若各分組學校之積分相同時，其名次以獲獎學生等級高低評定之。

(3)工作人員之獎勵:

@建議各區協辦之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本權貴核予相關工作人員

幸之獎。

@建議每一區承辦學校(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小除外)相關工作人員之敘

獎如下:記功乙次 2 人，嘉獎二次 3 人，嘉獎乙次 4 人 o

@建議總承辦學校(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小)相關工作人員之敘獎如下:記

功乙次 3 人，嘉獎二次再人，嘉獎乙次 5 人。

四、頒獎:

言丁於 112 年 7 月 1 日(星期六)上午舉辦頒獎典禮(確切地點、流程安排另函通

知) ，凡 112 年決賽道特優、優等獎項之學生均獲邀出席，於頒獎典禮中頒發

與狀，獎金不論是杏出席一律由主辦單位直接匯入得獎學生所提供之帳戶(匯

款手續費由得獎學生負擔) ;甲等、佳作之獎金一律由主辦單位直接匯入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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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所提供之帳戶(匯款手續費由得獎學生負擔);其餘獎狀以郵寄方式寄送至

獲獎學生就讀之學校、再請學校轉交獎狀與得獎學生。

肆、注意事項
一、參賽學生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之情事，其作品不予評審，已評審者，成

績不予承認。

二、參賽作品若有抄襲、違反著作權法規定或請他人捉刀之情事，主辦單位得取

消其參賽權，並通知參賽學生之就讀學校。

三、手刀、複賽時，指導教師不得替代學生寫作，或做文章過量修改 o

四、所有參賽作品之所有權屬主辦單位，參賽學生同意無償將參賽作品提供主辦

單位基於非營利目的之教育用途合理使用;所有參賽作品恕不退還亦不提供

影本。

五、各區承辦學校辦理本活動所需經費之明知表，請寄送至主辦單位，俾核撥款

項至各承辦學校;該經費由各承辦學校採代收代付方式辦理。

六、承辦學校工作人員辦理本案之加班費由主辦單位提供，其發放不受地方政府

規定每月領取加班費最高時數之限制。

七、參加決賽者，飲食、交通請自理，主辦單位不發予餐費與交通補助費。

八、指導教師很填 1 人，名單既經填列，成績公布後，不得更改。

九、本實施計畫請逕至活動網站下裁，本比賽相關執行期程詳如附件二。

十、主辦單位聯絡人:曾偉智先生，電話: 02-55775518 # 60詣，傳真 :02-的025353 。

活動專用電子信箱: nxtstory@saylingwen.org 0 

十一、本計畫遵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 WCOVID-19(新冠肺炎LJ 因應指引

和教育部相關規範辦理，如過疫情升溫，主辦單位係有適時修改及終止本活

動之權利。

十二、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適時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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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2 年中小學作文比賽」複賽作品範例件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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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直式直書範例(稿件上切勿書寫校名、班級和學生姓名，以利公正評分)

挂 2: 掃描稿紙格式(A4 格式、一頁 PDF 只含一頁稿紙)

8 



附件二: r 112 年中小學作文比賽」執行期程表

編號 工作項目 日 期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轉文通知並鼓勵
112.1月上句前

學校參賽

2 各校自行辦理初賽 112.2.24 前(星期五)

3 
※各校 112 年複賽報名與上傳用印後

112.2.27~ 112.3.29 
報名清冊截止日

4 ※公布 112 年決賽入園名單 112 .4.14(星期五)

5 
※各校 112 年決賽報名與上傳用 fp後

112 .4 .17~ 112.5.1 0 
報名清冊截止日

6 ※鬧革主印製 112 年決賽參賽吉登 112.5.29(星期一)

7 現場寫作比賽-112 年決賽 112.6.3(星期六)

8 ※公布決賽獲獎名單 112.6.14(星期三)

9 頒獎典禮 112.7.1(星期六)

備誰﹒標記※工作項目，為需要使用本活動綱站(http ﹒ //write.savlingwen.org)操作進行

複麥、決賽報名，查詢決賽入園名單，印製決賽參賽證，查詢決賽獲獎名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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